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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   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桂林福达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本着认

真、负责的态度，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相关议案的发表独

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对《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的审核意见 

公司董事会拟提名黎福超先生、赵宏伟先生、吕桂莲女士、宋军先生、连

漪先生、秦联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经审查，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不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

四十六条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》第十条等规定的

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任职条件。经了解候选人

的教育背景、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等情况后，我们认为公司第四届非独立董事

候选人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，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等有关规定，其提名方式和程序、提名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 

综上，同意提名黎福超先生、赵宏伟先生、吕桂莲女士、宋军先生、连漪

先生、秦联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，并同意提交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对《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的审核意见 

公司董事会拟提名肖岳峰先生、廖抒华先生、丘树旺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

人。 

经审查，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方式和程序、提名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

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均具备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任上市公

司董事的资格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任职条件，具备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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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，过往担任独

立董事期间工作积极、行为规范，且均不存在《公司法》规定禁止任职或被中

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。 

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，对肖岳峰先生、廖抒华先生、丘树旺先生担任公

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未提出异议。 

综上，同意提名肖岳峰先生、廖抒华先生、丘树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

选人，并同意提交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对《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》的审核

意见 

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为 5亿元，在有效期内

该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，其中产品期限长于 273 天的不超过 3 亿元。 

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

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（2013 年修订）》等相关规定，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

使用规划和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，公司在董事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，使用闲

置募集资金投资低风险的保本理财产品，有利于提高资金的现金收益，不存在

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、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公司在董事会批

准的额度及有效期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。 

四、对《关于投资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》

的审核意见 

公司全资子桂林福达曲轴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达曲轴”）拟投资 2.5

亿元新建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，用于生产发动机曲轴

产品。 

该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增强福达曲轴以市场为导向、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

创新体系，通过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生产加工制造设备，增强公司的生产加工技

术水平和配套实力，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档次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，

满足国内外发动机高速发展与技术进步的需要。该项目符合公司的整体战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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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同意将本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对《关于非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》的审核意见 

公司拟（1）将原计划投入“公司重型汽车离合器和乘用车离合器升级改

造项目”的部分募集资金（2,000 万元）用于投资新建“年产 40 万根乘用车

曲轴自动化生产线项目”；（2）将原计划投入“襄阳曲轴产品升级与智能化改

造项目”的部分募集资金（5,000 万元）用于投资新建“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

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”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也符合中国证监会

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不存在损害股

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本次变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

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

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以及公司

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同意将本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肖岳峰、廖抒华、丘树旺 

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3 月 14日 


